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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（2018 年度）企业新增流动

资金贷款贴息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成都市新都区委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关

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》（新都委发〔2014〕8 号）附

件 2《新都区推动现代工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》第二项鼓

励培优育强第六条支持企业贷款融资的要求，现就申报企业

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．申报条件

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上年缴纳“三税”区本级所得在

100 万元以上，2018 年内新增流动资金的银行贷款，通过中

介机构认定用于生产。

二．申报材料

1.《新都区工业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申请

表》。

2.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证明。（企业按照模板填写，由经

信统一委托统计局盖章）

3. 2017年、2018年度企业全年入库税收证明（增值税、

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）或票据。

4.依法纳税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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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2017、2018年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增减明细表（帐），

以及新增贷款合同、贷款拨付凭证、利息清单等（复印件）。

6.中介机构对贷款用于生产的证明。（用于固定资产投

资不能算用于生产）

7．前年末（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）企业贷款余额银

行证明材料（由审核机构向人民银行查询）。

8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（复印件）。

9．由属地单位提供企业是否符合新都产业定位、规划

和环保要求，是否是守法诚信经营的企业，是否在自企业注

册登记以来无环保及安全事故。

10．企业承诺书。

三．支持标准

对企业上一年度新增的流动资金金融机构贷款，按中国

人民银行同期（上一年度）基准贷款利率计算利息金额的

50%给与不超过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贴息，单户企业贴息总

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

四.申报方式及程序

（一）各单位收到通知后庚即组织企业申报，企业将申
报材料以 A4纸打印后装订成正式申报书（格式见附件 1，

勿用塑料封皮）一式两份及时报新都区经信局初审，请按照
申报材料顺序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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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经信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审计机构对上报的企业

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并开展相关后续工作。

五.申报时间

申报时间为 2019年 7月 14日 17：00前。逾期不予受

理。

联系人：张海玉（工业运行科） 电话：83972633

电子邮箱：1365430058@qq.com

附件：1．新都区工业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申报

书

新都区经信局

2019年 6月 24日

mailto:1365430058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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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都区工业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
资金申报书

企 业 名 称 （盖章）

所 属 行 业

所 属 区 （ 市 ） 县

联 系 人

联 系 电 话

填 报 日 期

2019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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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说 明

一、本申报表按照《中共成都市新都区委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

关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》（新都委发〔2014〕8号）要求制定，

是申请“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”的依据。

二、本申报表由企业所属区（市）县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同

级财政部门审核，提出审核意见，加盖公章后，一式三份报新都区经

信局。

三、格式要求：

（一）统一用 A4复印纸，单、双面印刷均可；

（二）按照给定格式编写，除封面外，正文为小四号仿宋字体；

（三）封面切勿用塑料封皮；

（四）选择项对应“□”内打“√”。

四、本申报表未尽事宜，还可另附文字材料说明。

五、其他附件材料按申报材料要求依次附在申报表后。

六、附件复印件请加盖单位鲜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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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 明

兹有（企业名称），（企业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证），于（ ）年主营业务收入达

2000 万以上，达到规模企业标准，纳入国家

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

计。

特此证明

新都区统计局

2019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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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都区工业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
贴息资金申请表（2018年度）

企业名称
（盖章）

所属行业 所属区（市）县

地 址 组织机构代码

分管财务
负责人

座机： 手机：

经办人 座机： 手机：

企业申报
类型

规上工业企业

年度
主要产品（占
比前两个）

主营业务收
入（万元）

主营业务收
入增速（%）

利润
（万元）

缴纳税金
（万元）

2017年

2018年

2017年 12月 31日流动资金贷款余额（万元）

2018年 12月 31日流动资金贷款余额（万元）

新增流动资金贷款按当期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总额（万元）

本次申报享受贴息总额（万元，按基准利率 50%计算）

属地政府、园区审核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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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（市）县经信部门审核意见：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区（市）县财政局审核意见：

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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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承诺书

本企业郑重承诺：
一、本次申报的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真实；
二、本次（公司名字××）的申报资料真实、完整、准确；
三、申报资料中的报表、证明材料的事实存在，真实可

靠；
四、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企业（盖章）：

法人代表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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